有關教師寒暑假返校日數，根據「教師請假規則」第12條第2項規定：    

「...前項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施原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請同級教師會協商後訂定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    

因台北市教師會尚未與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達成協議，又根據「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返校活動事項及日數實施原則」第3條第2項：    

「...研究與進修事項：指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從事下列與本職有關之學習或研究活動。除法令或政策規定應辦理之課程外，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同級教師會於每學年度前協商，規劃所屬學校全體教師到校參加之研究與進修，學校不得逕行訂定。」   

綜上可知，就法論法，學校並無訂定教師寒暑假返校相關事宜之權限，是項規範應待台北市教師會與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達成協議後，方能遵辦。   

教師會關心您！    

                 建中教師會 敬啟    2007/12/31
